
1. 第一單元 第二篇 3-1.2 第 94 頁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三、機關辦理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工程，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廠商應 

    提報品質計畫。 

        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分整體品質計畫與分項品質計畫 

    二種。整體品質計畫應依契約規定提報，分項品質計畫得於各分項工 

    程施工前提報。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工程僅需提送整體品質計畫。 

        整體品質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及監造單位另有規定外，應包括： 

（一）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工程：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分工、施工要領 

      、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 

      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及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二）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計畫範圍、管理權責及 

      分工、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及文件紀 

      錄管理系統等。 

（三）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之工程：管理權責及分工、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及自主檢查表等。 

        工程具運轉類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 

    準。 

        分項品質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及監造單位另有規定外，應包括施 

    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等項目。 

        品質計畫內容之製作綱要，由工程會另定之。 

2. 第一單元 第二篇 2-2 第 23 頁 

 第 31 條 

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



亦同。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

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3. 第一單元 第四篇 3.4 第 72 頁 

第 40 條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高度七公尺以上且立面

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之施工架、高度七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升降機直

井工作臺、鋼構橋橋面板下方工作臺或其他類似工作臺等之構築及拆除，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應由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

業技師，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確

認後，據以執行。 

二、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三、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資料，於未完成拆除前，

應妥存備查。 

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作，並依前項規定辦理。 

4. 第一單元 第五篇 3.2 第 56 頁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申請建造執照，並於興建完



成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

層面積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本編第一條第九款第一

目規定設置。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四、住宅用途建築物各樓層樓梯間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且地上二層以上各

樓層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依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符合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

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得減為七十五公分以上，不受本

編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寬度之限制： 

（一）地面層以上每樓層居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尺。 

（二）依本編第九十六條規定設置安全梯。 

（三）樓梯牆面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裝設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窗。 

 

 

 

 


